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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收网打击“黑货运”“黑商家”
上海公安经侦部门连破 9起哄抬物价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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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翟梦丽

本报讯 民生商品加价 50%至

100%进行售卖，警方深挖“黑货运”

背后的“黑商家”！ 5 月中旬，上海市

公安局经侦总队对前期违规上路的

“黑货运”开展集中分析研判，深挖

其幕后的“黑商家”，并同步牵头嘉

定、松江等全市 8 家分局，开展统一

收网打击，追溯源头拔窝点，循线追

击断链条， 一举侦破哄抬物价案件

9 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 10 余名，累

计涉案金额 400 余万元。

其间， 嘉定分局根据研判线

索， 抓获涉嫌哄抬物价的“黑货

运” 司机严某。 经查， 今年 4 月以

来， 犯罪嫌疑人严某为牟取非法利

益， 违反防疫规定， 在未取得临时

通行证的情况下， 私自驾驶货车运

送并售卖各类蔬菜。 为牟取暴利，

他在向他人采购蔬菜后， 加价 50%

至 75%不等， 销售给周边居民， 进

销差价率远高于同时期周边市场同

类商品。 截至案发， 严某共非法获

利 10 万余元。

松江分局则根据违法上路的

“黑货运” 司机， 将雇佣其运输涉

嫌哄抬物价的“黑商家”李某抓获归

案。 经查，4 月以来，犯罪嫌疑人李

某采购并囤积大量韭菜、 大蒜等蔬

菜， 通过所设网络店铺大幅加价对

外销售，并雇佣多名“黑货运”司机

为其配送货物， 进销差价率远高于

同时期周边市场同类商品。 截至案

发， 非法获利 14 万余元。

目前， 公安机关已对上述犯罪

嫌疑人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

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警方正告： 公安机关对违规上路

的货运人员， 以及哄抬物价牟利的不

法商家始终保持“零容忍”， 坚决严

厉打击、 严肃查处， 切实保障市民群

众合法权益。 广大市民群众若发现此

类违法犯罪行为， 请及时向公安机关

举报。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刘琦

本报讯 6 月 1 日， 静默了 2

个多月的金桥出口加工区内恢复了

往日的喧嚣。 为了打通“人、 车、

物、 证、 宿” 堵点， 浦东公安分局

金桥出口加工区治安派出所密切对

接金桥管理局等管理部门， 及时解

决企业遇到的各类问题， 为企业闭

环生产、 达产满产创造条件。

近期， 华为公司急需抽调一批

技术专家从上海到深圳开展技术攻

关， 计划 5 月从金桥万国中心出发

去虹桥机场， 当时上海仍处于严格

的疫情管控时期， 为了避免路上被

“卡”， 公司向派出所提出了求助。

派出所第一时间规划路线并指导相

关防疫工作， 全程保障了技术人员

安全顺利抵达机场。

复工企业 287 家、 预计到岗人

数 37253 人……要维持企业正常运

转， 必然需要人的支撑， 如何妥善

安置是头等大事。 为了兼顾防疫安

全， 园区内部开始尝试“气泡式管

理”， 由派出所积极对接金桥管理

局、 片区宾旅馆及集中居住场所，

协调住宿安排， 实现“公寓至企

业” 两点一线的闭环通勤， 从而满

足点对点接送员工上下班的需求，

打通上下班交通动脉。 针对类似海

立集团这类有百余名员工返岗的企

业， 派出所帮忙对接“承包” 整个

集中居住场所， 并在内部按员工岗

位部门进行划分， 尽量避免突发疫

情导致交叉感染。 除了要求所有集

中居住场所每日必须开展“一核酸

一抗原”， 派出所还要求相关公司

必须派员入驻协助进行管理， 既抓

防疫也抓消防， 全方位确保返岗人

员安全无优。

浦东警方:为复工复产提速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记者昨日获悉， 上海

市静安区人民法院近日出台 《服务

保障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复

市工作办法》 （下简称 “办法”），

包括十二条具体举措。

《办法》 明确， 静安法院将建

立涉疫情案件快速处理机制， 依法

公正高效审理相关矛盾纠纷。 对于

因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困难的市场主

体、 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运输等

相关联案件， 实现快速立案、 快速

审理、 快速执行， 确保困难市场主

体诉讼事项优先办理。

法院加大对餐饮、 零售、 旅

游、 文体娱乐、 住宿、 会展、 物

流、 租赁、 建设工程等受疫情影响

较大领域案件的矛盾化解力度， 积

极引导当事人达成宽限还款时间、

降低利息及违约金、 分期付款等和

解协议， 推动涉疫情纠纷及时化

解。 加大对危困市场主体申请诉讼

费用缓、 减、 免的支持力度， 有效

降低诉讼对当事人复工复产复市带

来的影响。

此外， 静安法院将依法严惩妨

害疫情防控和影响复工复产复市的

刑事犯罪； 依法妥善审理涉疫情合

同纠纷和金融纠纷， 维护公平市场

秩序， 助力纾解市场主体资金困

境； 依法妥善审理涉疫情劳动争

议， 维持劳动关系和谐稳定等。

执行方面， 《办法》 明确， 对

生产经营受疫情影响暂时困难但能

适应市场需要、 尚有发展潜力和经

营价值的企业， 积极引导促成当事

人达成执行和解、 分期履行、 延期

履行等， 依法为当事人缓解债务压

力、 恢复生产经营创造条件。 进一

步优化执行案款发放流程， 用足用

好强制执行措施， 助力各类市场主

体及时回笼复工复产复市资金。

值得注意的是， 《办法》 紧紧

围绕区域发展， 明确提出要召开企

业涉疫情法律问题调研座谈会， 充

分研判受疫情影响较为突出行业、

领域的苗头性、 趋势性法律问题风

险，及时制定出台司法应对举措。聚

焦合同审核、劳动用工、企业融资、

投资者权益保护、 征收补偿等项目

建设中市场主体普遍关心的问题，

及时通过“云座谈”“云推送”等方式

开展法律咨询， 为区域内商贸服务

业、金融服务业等有序恢复、平稳发

展提供司法智力支持。

此外，根据《办法》，静安法院还

将积极延伸司法职能作用， 及时从

司法数据中分析研判常态化疫情防

控和复工复产复市中的管理风险、

制度漏洞， 通过适时发布法律风险

提示、 审判白皮书和司法建议书等

方式，推动有序有效复工复产复市。

静安： 建立涉疫情案件快速处理机制
法院出台服务保障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复市工作办法

拉人建群催转账 财务类诈骗又冒头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随着上海市全面复工

复产， 针对企业财会人员实施诈骗

的违法犯罪活动也开始有所反弹。

近日， 崇明一企业财会人员遭遇诈

骗套路， 所幸其凭借掌握的反诈知

识， 及时妥善处理， 识破诈骗真

相， 避免了财产损失。

5 月 31 日中午， 崇明区陈家

镇一公司财会人员宋女士接到一陌

生电话， 对方自称是某区税务局工

作人员， 说是有一个 2021 年度税

务自查需要公司接收。 “宋会计，

你现在先看下我们账上可用资金有

多少， 截屏发出来。” 对方紧接着

要求。 宋女士稍作迟疑后， 将公司

目前账户余额 87.2 万元的截图发

了出来。 过了一会儿， 该自称税务

局的工作人员建了一个群。 进群

后， 宋女士发现自己公司的老板、

经理都在群里。 热络过后， 群里的

老板 @ 宋女士： “税局领导说有

一份通知要发给公司， 我让他们的

工作人员联系你，联系上了吗？ ”接

着，老板在群里 @ 赵经理要求其对

负责的项目予以落实， 并根据汇款

金额要求宋女士转账 87.2 万元。

此时， 宋女士想起了之前派出

所民警多次上门开展反诈宣传， 她

迅速向陈家镇派出所电话求助。 民

警李智恒断定宋女士遇到了诈骗，

并告知宋女士千万不要转账。

民警检查金桥出口加工区的消防设施状况

上海法院自主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以下法院近期将举行网络司法拍卖， 现将拍卖标的公告如下。 竞买人即日起在相关网络拍卖平台查阅拍卖信息， 包括标的物详情、 竞买公告、 竞买须

知等， 并向拍卖辅助机构咨询了解详情， 预约现场看样， 在规定时间内办理网上报名并支付保证金。 委托代理竞买人、 联合竞买人、 优先购买权人须事先

通过辅助机构向法院提交审批材料， 经法院确认后再到网络拍卖平台报名参拍。

网络拍卖平台网址： 公拍网www.gpai.net； 淘宝网： www.taobao.com； 京东网： www.jd.com； 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 www.rmfysszc.gov.cn； 中国拍

卖行业协会网： www.caa123.org.cn； 工行融e购： https://gf.trade.icbc.com.cn。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全自动三面切书机、 卧式轮转堆

积机等一批

起拍价： 12 万元 评估价： 19.7936 万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2022 年 6 月 15 日 10 时至 6 月

18 日 10 时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产权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罗先生 13917148584  

        021-64186481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瓷器、 杂项一批；

拍卖时间 ： 2022 年 7 月 8 日 10 时至 2022

年 7 月 11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金沪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张先生 021-35070008

        15201985759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1.拍卖标的： 747 受贿案 TC 消费卡 06

评估价： 84000 元 起拍价： 58800 元

2.拍卖标的： 747 受贿案 TC 金饰票据 07

评估价： 112389 元 起拍价： 78672.3 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2022 年 7 月 8 日 10 时至 7 月 11

日 10 时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天城拍卖行

联系人： 虞老师 021-65399288、 65731200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747 受贿案书画一批

标的说明： 本次拍卖为 8 个标的， 标的名称

为 747 受贿案 TH-书画-025、 026、 042、

082、 084、 091、 092、 093

起拍价、 评估价及保证金金额详见网拍平台

公告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 2022 年 7 月 8 日 10 时至 2022

年 7 月 11 日 10 时止（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天豪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刘先生 许先生 021-68950200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浦东新区新川路 378 号

3-4 层 (房屋类型：商场，建筑面积：3723.53

平方米)

第二次拍卖起拍价： 3276 万元

协议价： 5399 万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第二次拍卖时间： 2022 年 7 月 4 日 10 时至

2022 年 7 月 7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中财拍卖行有限公司

联系人： 沈女士 021-64331133

    王先生 13671704908 （续转 3版）

特别告知： 标的物以实物现状为准， 法院不承担标的物的瑕疵担保责任。

遗 失 声 明
上海市徐汇公安分局交警

支队刘秀贵，遗失警官证，证号：

021565， 有 效 期 ：2021.5.1 -

2.26.4.30，声明作废。


